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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105 年 8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 
 

 

※105 年度台抗字第 408 號 

1. 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無論是口語或行文，都經常將「聲明」、「聲請」、「請求」及「申請」，

混用不分，頗有異詞同義的情形。但是，法規文字有其嚴謹性，前二者係用在司法機關（廣

義，含法院、法官和檢察署、檢察官、檢察總長）；末者用在行政機關；請求則較為中性通

用。 

2. 既稱聲明，乃單純將自己的意思，對上揭司法機關有所表示，一經表明，原則上不待受理機

關、人員處理，即生一定的法律效果，例如：聲明上訴、聲明抗告，但有例外情形，例如：

聲明異議、聲明疑義，受理聲明的機關，應本於職權，適切處理。 

3. 而所謂聲請，顧名思義，除為聲明之外，更進一步請求受理的機關、人員，應依其職權作成

一定的決定或作為（包含：裁定、處分及命令；其准駁應具理由），例如：聲請迴避、聲請

回復原狀、聲請羈押、聲請搜索、聲請調查證據、聲請再議、聲請撤銷緩起訴、聲請交付審

判、聲請簡易判決處刑、聲請再審、聲請非常上訴、聲請撤銷緩刑、聲請更定其刑、聲請單

獨宣告沒收、聲請撤銷假釋等等。 

4. 至於請求，通常指單方要求為如何的一定行為，而其相對受請求的機關、人員，原則上雖然

不得拒絕，例如：受訊問人請求於筆錄上為增刪記載、利害關係人請求逮捕通緝犯、告訴人

請求檢察官上訴、被告請求對質等，但其實受請求之一方，仍有自由裁量權，甚至縱然不加

置理，猶難遽謂必然違法，祇是基於現今「司法為民」的理念，恐非適宜，故無論准駁，皆

宜以適當方式，使請求人得悉其請求的處理結果。 

5. 鑑於對上述各種訴訟行為，所作成的決定或作為有所不服時，其救濟、審查機制，並不盡相

同，分別得提起抗告；準抗告；不得聲明不服（如：拒提非常上訴）；祇能附隨在相關本案

上訴審中再行爭議，而不能獨立抗辯（如：否准調查證據）；甚至祇能追究行政責任，而別

無他途（如：檢察官不理會告訴人上訴請求）之各種情形，故究竟其性質如何，攸關權益保

障，自當審慎、清楚分辨。 

6. 從而，於司法實務運作上，就所受理當事人或其相關人員的請求、聲明或聲請案，概不受其

所用詞文拘束，亦即仍應尋繹其意涵，探求真意，而後依法律規定適切處理。 

7. 舉例而言，當事人雖然表示是「請求」或「聲明」，而實際上該當於「聲請」者，受理的司

法機關仍應依「聲請」案件的相關規定，加以處理，並附具准駁的理由；反之，亦同。倘竟

誤辦，自非適法，不能維持。 

 


